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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8 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 
 
 

【相關法條】 

1. 中華民國憲法第 16、18 條(36.01.01) 

2. 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102.05.22) 

3. 行政訴訟法第 4 條(103.06.18) 

4.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104.06.17) 

5. 關務人員升任甄審辦法第 6 條(103.06.23) 

6. 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6 條(97.01.16) 

7.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3、7、12 條(96.03.21) 

8.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98.04.22) 

9.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5、72、77、78、84 條(92.05.28) 

10.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103.05.20) 

11. 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14 條(104.02.25) 

12. 一百零三年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第 7 條(104.01.29) 

13.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勵辦法第 12 條(88.04.17) 

 

【決  議】 

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律晉敘陞遷之權，為司法院釋

字第 611 號解釋所揭示。而公務員年終考績考列丙等之法律效果，除最近 1 年不得辦理陞任外（公

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參照），未來 3 年亦不得參加委任升薦任或薦任升簡任之升

官等訓練（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參照），於晉敘陞遷等服公職之權利影響重大。基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利即有救濟之意旨，應無不許對之提起司法救濟之理。 

 

【法律問題】 

公務員經評定年終考績列丙等，該公務員得否提起行政訴訟求為救濟？ 

 

【討論意見】 

＜甲說：否定說＞ 

一、參照司法院釋字第 187、201、243、266、298、312、323、338 號解釋可知，須足以改變公

務員身分關係，或於公務員權利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於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

請求權，始可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所定復審、再復審程序請求救濟，並提起行

政訴訟。考績丙等評定既未改變公務員身分，則係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所指管理措施，僅

得依該法所定申訴、再申訴程序尋求救濟，至對於再申訴決定仍有不服，因同法第 84 條未

規定準用第 72 條關於對於復審決定不服可依法提起行政訴訟之明文，自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二、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解釋意旨：「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之免職處分，因改變公務員身分關

係，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利，依本院釋字第 243 號解釋，得許受處分之公務員提起行政

訴訟。對於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之其他考績結果有所不服，仍不許以行政訴訟請求救濟。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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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據法令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而遭拒絕者，影響人民之財產

權，參酌本院釋字第 187 號及第 201 號解釋，尚非不得依法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行政法院

48 年判字第 11 號判例與上述意旨不符部分，應不再援用。」可知因考績之結果，縱影響公

務人員之財產請求權（考績獎金等），該考績之評等如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仍不許提起行政

訴訟。僅就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法令規定所為之財產上請求遭拒，方得提起，不

因考績與因考績所生之財產請求權有關，即認該考績亦得提起行政訴訟。此為本院裁判先例

所一貫採取之見解。 

 

＜乙說：肯定說＞ 

一、年終考績考列丙等之法律效果，除了無考績獎金外，甚至不能領取年終工作獎金，也不得辦

理陞任（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關務人員升任甄審辦法第 6 條第 3 款、警

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參照）、三年內不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公務人員品

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勵辦法第 12 條第 2 款參照）、未來三年不得參加委任升薦任或薦任升簡

任之升官等訓練（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參照）等不利後果，對於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

請求權及陞遷權（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也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律晉敘

陞遷之權，司法院釋字第 611 號解釋意旨參照）亦有影響。基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利即有救

濟之意旨，應無不許對之提起司法救濟之理。 

二、徵諸司法院解釋已逐步解構特別權力關係。司法院釋字第 653 號解釋宣告典型特別權力關

係下受羈押之刑事被告尚且得因執行羈押機關逾越羈押目的必要範圍外之不利決，就其憲

法保障之權利向法院提起訴訟救濟；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更明白宣示：「侵害學生受教

育權或其他基本權利，即使非屬退學或類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利即有救濟之意

旨，仍應許權利受侵害之學生提起行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

第 382 號解釋應予變更。」全面開放學生訴訟權，並就過往與公務員同屬特別權力關係下

之學生權益得否提起司法救濟，揚棄「重大影響」標準，改採「權益侵害」之標準。公務

員就考績丙等之評定得否提起行政訴訟，應繼此號解釋意旨予以承認，以達有權利即有救

濟之憲法意旨。 

 

【表決結果】 

採乙說。 

 

【決議】 

如決議文。                                     

  

研究意見：擬採乙說第四庭楊法官得君提 

一、公務員考績，係長官對於屬官的公務表現，就工作績效與操行予以綜合性的評價，向來為公

務人力資源管理以及文官制度之核心要素，始終存在著公部門績效追求與公務人員服公職權

二法益之拉鋸與調和。而此，厥為現代公法審判所應嚴肅面對之課題。 

二、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第 3 條規定，現行的考績制度，將任滿一整年之公務員

考績分為「專案考績」及「年終考績」兩種，二者都是針對「一定的事實」所為的一種評價。

專案考績是針對特定「重大功過」行為所為之評價（考績法第 12 條參照），其結果，若屬有

功行為，則「一次記二大功，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獎金」；若屬重大過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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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則「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皆屬行政處分，理論與實務就此均無疑義。至於年終

考績的評價，亦係針對特定事實的評價，只是此一事實係指「一整年期間公務員在工作、操

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上所呈現出來的事實」。評價結果分為甲、乙、丙及丁四等，各等第

考評即發生考績法第 7 條所示各該等第之法律效果，乃公務員所屬機關所為直接對該公務員

身分發生考績法上外部效力之單方行為，本質與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所指行政處分無異。 

三、年終考績之性質既應認定為行政處分，如有「違法」且「侵害權益」者，人民即應有司法救

濟之途，為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所明揭其旨；落實於訴訟法上，即為行政訴訟法第 4 條

所示之撤銷訴訟。惟年終考績分為四等，各等第所發生法律效果並不相同，依據考績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年終考績各等次之獎懲如下： 

☉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

已敘年功俸者，晉年供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敘年功俸最高俸

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最高俸級或已敘年功俸者，晉年

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敘年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丙等：留原俸級。 

☉丁等：免職。 

據此，考績甲等，當然是一種獎勵，客觀上無侵害權益之可能；考績乙等，其效果對一般公務員

升遷，亦無不利影響（但機關若採取「分配考績法」為考績方法，與列甲等者有競爭排擠效

應，即未必無關乎權益侵害）；考績丁等者，已影響其服公職權，當然涉及權益侵害；就獎

懲性質而言，外觀上均屬明確。至於考績列丙等者，其權益是否受損？單從考績法之規定觀

察，由於公務人員俸給法（下稱俸給法）第 16 條將公務人員本俸及年功俸之晉敘，與考績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相連結，並不採取公務人員俸給每年可依法自動晉敘之立法例，公務人

員並無可請求每年晉級本俸或年功俸之主觀公法上權利，是以，公務員年終考績受考列丙

等，依法律效果為「留原俸級」，其結果確實並不減損其既存之俸給權益。但如由現行規範

公務人員權益相關法規整體觀察，則因年終考績列丙等所產生之其他效果，茲舉其重要數例

臚列如下： 

☉無考績獎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無年終工作獎金﹝103 年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發給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3 款﹞ 

☉最近一年考績列丙等者、不得辦理陞任（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關務人員升

任甄審辦法第 6 條第 3 款、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參照） 

☉三年內不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勵辦法第 12 條第 2 款） 

☉未來三年內不得參加委任升薦任或薦任升簡任之升官等訓練（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 

☉無法被機關學校選送進修（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 

準此，考績列丙等者，於公務員俸給權益固無侵害，但影響層面廣泛影響其陞遷、升官等、進修、

獎金、福利及褒獎等權益。而依司法院釋字第 611 號解釋所示，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律晉敘

升遷之權，亦屬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之人民服公職權利，考績列丙等，當然對公務員服公職

權造成限制。從而，除非立法者基於立法政策考量，明文「排除」考績丙等者得提起訴訟，

否則，基於憲法第 16 條所宣示有權利，即有救濟之宗旨，應無不許人民對之提起訴訟之理。 

四、只是，我國早期公務員與所屬機關間，繼受德、日學說，被定位為「特別權力關係」，針對

考績事件之救濟程序選擇，深受特別權力關係理論中「基礎關係及管理關係」二元思維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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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是以，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 25 條第 1 項前段、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

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

利或利益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及「保訓會復審決定依法得聲明不服者，……得於決定

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法向該管司法機關請求救濟。」同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78

條第 1 項及第 84 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

為不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

不服服務機關函復者，得於復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及「申訴、

再申訴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第三章第二十六條至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第四

十四條第四項、第四十六條至第五十九條、第六十一條至第六十八條、第六十九條第一項、

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六條之復審程序規定。」此種復審及申

訴雙元救濟程序模式，長期以來被解讀為：關於公務員身分此基礎關係之喪失或變更者，始

得被評價為復審標的之人事行政處分，不服其復審決定者，方得為行政訴訟之提起；除此外

則屬內部管理措施或工作條件，僅許提起申訴及再申訴，對再申訴決定不服者，由於該法第

84 條未規定準用第 72 條關於對復審決定不服可依法提起行政訴訟之明文，自不得提起復

審，亦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五、然而，法隨時俱進，司法院大法官已漸漸將特別權力關係瓦解：司法院釋字第 187 號，正式

對特別權力關係的理論之「剝奪訴訟權」，開始提出挑戰；繼之，司法院釋字第 312 號以「公

法上之忠勤服務關係」，司法院釋字第 396 號、第 430 號以「公法上職務關係」來說明公務

員與國家關係。雖然，司法院釋字第 243 號認為「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大過處分，並未改變

公務員之身分關係，不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利，上開各判例不許其以訴訟請求救濟，與

憲法尚無抵觸。」仍以「基礎與管理關係」為區分標準；但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已有限度修

正為：「……公務人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據法令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而遭拒絕者，

影響人民之財產權，參酌本院釋字第 187 號及第 201 號解釋，尚非不得依法提起訴願或行政

訴訟……」；司法院釋字第 298 號、第 323 號、第 338 號、第 430 號、第 455 號則隱然放棄

基礎與管理關係理論，改採「重要性理論」，以是否對公務員「重大影響」為標準，判斷公

務人員對人事決定得否提起訴訟。迄司法院釋字第 653 號宣告受羈押之刑事被告尚且得向法

院提起訴訟救濟，已然解構特別權力關係；至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就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類

此處分，主張權利受侵害之學生均得提起行政爭訟作成解釋後，除正式宣告「身分」不再理

所當然成為剝奪救濟機會之藉口，更宣示不再以權利受侵害程度未達「重大」作為行政訴訟

的門檻。 

六、職是，前述保障法相關規定基於合憲性解釋之必要，自不應再援用前揭「基礎關係及管理關

係」論述，將公務人員「復審、申訴」救濟雙軌救濟程序，解釋為二元不併立，亦即，「關

於公務員身分關係之決定，始得被評價為復審標的，而得為行政訴訟之提起，反之，則屬內

部管理措施，僅得尋申訴管道尋求救濟，亦不得對之為司法救濟」這樣的論述，既有違反憲

法第 16 條之虞，即應予揚棄。而應代之以其他可能之解釋方式，使之上開規定合於「有權

利，即有救濟」之基本人權保障。就文字解釋而論，上開保障法規定，並非不可解為凡人事

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而「損害權益」者，均得提起復審，而違法且損害權益者，並

得循序提起行政訴訟；至於所謂「管理措施、工作條件」則屬可能「影響公務員權益」行政

行為之例示規定（事實行為、內部規則及行政處分均可能包含其中），主張其不當者，則均

得循申訴、再申訴途徑促請行政內部自我省察及救濟。易言之，行政處分與管理措施或工作

條件本無不兩立之情事，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法文中之「管理措施」或「工作條件」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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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可能以行政處分形式展現，其關於行政處分違法而侵害權益所應得之訴訟上保障，不會

因歸遁於「管理措施或工作條件」之詞，而排除之。如此解釋方式，無悖於法律文義，且合

於憲法第 16 條、第 18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及服公職權之要求，庶幾於公務人員權利之保障無

缺矣。 

七、雖有論者執詞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解釋，主張考績評定並不「改變公務員身分關係」，也不

構成「公務員權利重大影響」，而將考績評定評價為「管理措施」而非「行政處分」，進而引

據前述過往實務界對保障法二元救濟體系之解讀，否認受考評人就考績評定之訴訟權存在。

並稱考績評定，與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所生之「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

權」二者不同，而為後者訴訟權之承認。然則，管理措施具有行政處分性質者，所在多有，

以管理措施即非行政處分，故不得為復審標的，因此不得司法救濟，在解釋論上即難令人信

服，已如前述。至於區隔考績評定與「已確定之考績結果」所生之「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

法上財產請求權」，而異其可能之救濟途徑，其實係畫餅充飢，抑或謂之自欺欺人。蓋若考

績評定違法無從司法救濟而告確定，其因「確定考績結果」所生之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

上財產請求權，又怎可能實體上獲得救濟？此種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之詮釋，徒有司法

程序之名，而無司法救濟之實，容非現代法治國家所應為。實則，司法院釋字第 243 號即宣

示以「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利受影響」為提起司法救濟之要件，繼之，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重申該意旨，並謂：就「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之其他考績結果不服者，仍不許以行政訴訟

請求救濟；其反面解釋即係：「改變公務員身分」之考績結果，自得提起司法救濟，並非考

績決定均不得提起行政訴訟；另參酌該號解釋文文末所示：「至於是否係基於已確定之考績

結果所得為之財產上請求，係『事實問題』，應就具體事件依法認定，不在本件解釋範圍，

併與說明。」已自我限縮其解釋範圍，並對何謂「考績結果所得為之財產上請求」留下詮釋

空間；其後，如前所述，司法院釋字更逐步將所謂「改變公務員（或學生）身分」之概念放

寬為「重大影響」，甚至為「權益受損」。執法者本應就此隨法治思維之演變，就法律乃至憲

法解釋予以即時補充：從寬認定受考評者於考績評定之爭議中，主張其服公職權因而受損

者，即屬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解釋中所謂「改變公務人員身分」，或指財產請因而受損者，

同亦得就考績評定為訴訟主張，而無悖於司法院釋字第 266 號解釋之效力。 

八、結語：考績丙等既係影響公務員權益之人事行政處分，即不應再囿於是否為「基礎關係」或

「管理關係」而為異其救濟途徑，而應予接納得為復審之對象，並得對提起行政訴訟。本院

職司審判業務，適用法律，本無從迴避於特別權力關係瓦解後之法治思維；身為權利最終救

濟機關，對過往公部門為績效追求所犧牲之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益，重新整盤調和，更是責無

旁貸。大法官會議既已開放學生訴訟權，本院自應同步革新公務員救濟程序之新風貌。 

 


